[bookmark: _GoBack]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关于工商登记信息和税务登记信息交换与共享问题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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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工商行政管理局：
　　为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以下简称《税收征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征管 法实施细则》）的规定，保证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与税务机关之间登记信息州顺畅交换和有效共享，加强税务机关与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协作配合，规范市场经济秩 序，确保国家财政收入，现对税务机关与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之间的信息交换和信息共享问题通知如下：
　　一、登记信息交换的内容
　　（一）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向税务机关提供的信息
　　1.设立登记信息：营业执照注册号、企业名称（个体工商户字号）、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个体工商户业主）、住所（经营场所）、电话、企业类型、核准日期、登记机关名称。
　　2.变更登记信息：变更内容、变更日期。
　　3.注销登记信息：注销登记原因、注销登记日期。
　　4.吊销营业执照信息：吊销原因、吊销日期。
　　5.年检验照信息：未通过年检验照的信息、应办理年检验照而未办理年检验照的信息。
　　（二）税务机关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提供的信息
　　1.注销税务登记信息：纳税人名称、纳税人营业执照注册号、税务登记号、税务登记注销日期、税务登记注销机关。
　　2.提请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营业执照信息：依法应该办理税务登记而拒不办理税务登记的信息。
　　3.非正常户信息：纳税人名称、营业执照注册号、税务登记号、非正常户认定、解除时间。
　　除上述信息外，地（市）级以上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与税务机关可根据实际需要，确定需要交换的其他信息。
　　二、建立健全信息交换制度和机制
　　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和税务机关应作好信息交换的各项准备工作，逐步理顺相关业务流程，规范信息交换对象、方式、周期等各项工作流程和标准，建立信息交换制度。
　　（一）信息交换对象
　　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应当将有关信息分别向同级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交换。
　　税务机关对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提供的信息，在本级进行登记后，应当负责向下级单位下传。
　　各级税务机关应当直接将有关信息向办理企业及个体工商户登记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交换。
　　（二）信息交换方式
　　逐步确立信息化条件下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与税务机关的信息交换工作机制，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与税务机关应通过计算机网络交换信息，暂不能通过网络交换信 息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和税务机关要采用软盘交换，同时打印纸质材料。数据电文、软盘与纸质材料内容不一致的，以纸质材料的内容为准。
　　信息交换的各类表式，由国家税务总局商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制定（附后）。手工制作的表式应与通过计算机进行信息交换中使用的表式一致。
　　（三）关于户数核对
　　在信息交换过程中，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和税务机关要定期核对登记户数。
　　数据的交换从一定时点的静态数据开始，逐步实现信息的全面共享。在制定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与税务机关的信息交换流程的基础上，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将一定时 期（月或季度）内设立、变更、注（吊）销工商登记的情况交换给税务机关。在保证一定时期内新设立、变更、注（吊）销工商登记信息交换的基础上，逐步过渡到 对新设立、变更、注（吊）销工商登记阶情况，即时交换给税务机关。
　　（四）确定合理的信息交换周期
　　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和税务机关在本通知规定的时限内，根据实际情况确定信息交换周期。
　　对于本月内新设立、变更、注（吊）销工商登记的企业（个体工商户）名单和有关情况，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应当于月末终了15日内，向税务机关交换；不能按月交换新设立、变更、注销工商登记情况的，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应当于每季终了15日内，将本季度内新设立、变更、注（吊）销工商登记的名单和有关情况，向税务机关交换。
　　每年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年检验照工作结束后15日内，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应将年检验照信息及时通报给税务机关。
　　税务机关依法提请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应当在做出决定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将提请吊销营业执照的信息交换给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作出吊销营业执照决定后，应当在作出决定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将吊销营业执照的企业（个体工商户）的名单交换给税务机关。
　　在2003年度年检验照后，各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将所有工商登记户的名单（含历史数据）交换给税务机关。税务机关在2004年6月底前逐户进行核对，并将核对的情况和数据差异的原因及处理结果逐级上报至国家税务总局。
　　（五）关于数据核对和基础数据库建设
　　鉴于目前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使用的工商登记注册号和税务机关使用的纳税人识别码尚未统一，各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和税务机关可先各自采集数据，通过企业或 个体工商户名称进行数据核对，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可通过组织机构代码进行数据核对。有条件的地方，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和税务机关可通过向对方的合理授权， 保证通过电子档案查询有关信息。
　　为减少数据核对的不一致，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在办理新设立、变更企业及个体工商户登记时，可以通知企业或个体工商户在30日内到税务机关办理新办或变更税务登记。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和税务机关在信息交换的基础上，逐步建立和完善统一的企业基础数据库，为实现政府机关间的信息共享打下基础。
　　各级税务机关对同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提供的信息，一方面进行登记、下发，另一方面应同时向上级税务机关（即地市级国税局／地税局→省级国税局／地税 局，省级国税局／地税局→国家税务总局）传送，以便利用税务系统内部网络实现工商数据在省局、总局的集中，为数据的充分利用打下基础。
　　三、作好组织协调工作
　　各省级、地（市）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和税务机关要建立信息交换工作协调领导小组，由工商行政管理局、国税局、地税局的主管领导参加，作好信息交换的组织、领导、协调工作。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和税务机关可根据本通知的规定联合制定具体的操作办法，分别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国家税务总局备案。各地（市）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和税务机关要在上级机关的领导下，按照本通知的要求，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制定本地区的具体的交换方案，作好数据交换工作。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和税务机关互相交换信息，不得以任何名义向对方收取费用。
　　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和税务机关未按照规定交换有关信息的，由上级机关责令限期改正；对未按规定作好交换信息工作的主管领导和直接责任人员按照《国家公务员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追究其行政责任。
　　本通知自2003年9月1日起执行，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与税务机关要按本通知的要求落实好信息交换工作，本通知未尽的规定事项，按有关的法律、行政法规及规章的规定执行。
        附件：《信息交换通知》附表（略） 

